第一部分  合同协议书
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

补报施工许可证手续施工合同补充协议
发包人（全称）：  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
承包人（全称）：   北京市昌平一建建筑有限责任公司    

根据双方2003年3月签订《北京市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》合同标的及发包人补办新厂建设项目手续所需，对原有合同未明确事宜进行补充性说明：
一、项目具体内容：

	工程名称
	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新厂建设项目

	工程地点
	北京昌平区流村镇工业园区
	工程规模
	

	序号
	建筑工程名称
	建筑面积（平米）
	备注

	1
	西办公楼
	2469.8
	

	2
	西车间
	8816.94
	

	3
	餐厅
	574.87
	

	4
	宿舍楼
	2655.04
	

	5
	浴室
	313.29
	

	6
	东办公楼
	1267.7
	

	7
	西门卫
	50.41
	

	8
	东车间
	4720.66
	

	9
	锅炉房
	252.1
	

	总建筑面积（平米）
	21120.81
	

	工程总造价（万元）
	1020万元
	


二、项目已于2005年竣工，工程款已全部结清。
三、本协议为原合同的补充协议，如本协议中条款与原合同中条款表述不一致，则按本协议执行，其他条款约定以原合同为准。

四、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执两份。本协议与原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五、合同订立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合同订立地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双方约定签字盖章后本协议生效。

发包人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包人：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
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或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或委托代理人：（签字或盖章）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2

